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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08 年 5 月 6 日至 15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位，实际投票董事 9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推荐潘国华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任期届满，李安模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现推荐潘国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独立董事李安模、张永国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关于推荐陈慧玲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任期届满，张永国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现推荐陈慧玲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二），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独立董事李安模、张永国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关于推荐张豪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易梅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现推荐张豪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简历

见附件三），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独立董事同意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董事易梅、

卢旸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关于推荐赵柯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卢旸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现推荐赵柯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简历

见附件四），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独立董事同意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董事易梅、

卢旸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赵柯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赵柯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独立董事同意上述高管的

聘任。 

6、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07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08 年 6 月 9 日召开 2007 年度股东大会。 

 

上述第一、二、三、四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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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8年5月17日   

 

附件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潘国华先生个人简历 

潘国华，1938 年生，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院

长。 

 

 

附件二： 

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慧玲女士个人简历                                 

陈慧玲，1965 年生，党员，硕士，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在北京正和信会计师

事务所、北京中伦信会计师事务所独立开展审计业务。现任北京中润华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

北京中润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中润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

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三： 

董事候选人张豪先生个人简历                                      

张豪，1969 年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曾任深圳市良鹏贸易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深圳市朗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主管、财务经理，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现

任深圳市康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附件四：                 

董事候选人赵柯女士个人简历                                     

赵柯，1965 年生，党员，专科学历，会计师。曾任上海诚品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上海诚康房地产开发公司管理部总经理；昆山大都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

任上海富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潘国华、陈慧玲为中国高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中国高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

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

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

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

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

不超过 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

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八年五月十五日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潘国华、陈慧玲，作为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

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以

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

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

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

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

量不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

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

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潘国华、陈慧玲  

  2008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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